AT ER 2 RAEG L A
1142 B w3 %145

)z 2 m4p

8 2 mHEF

IR FARERELIFIRFETE S AT e (1128 R
&HF "101%{) BEH L (113 R F $1345L) » *x
%?5\1;&1114&2’3 130 3 @pEh it i 2idde™

- ‘?‘ﬁ’»"t)@;?p@)%' ?frf;_”;,f" g~ ¥p AFII3AL Tp 43
R REEAFFAL5HZANL -
MR Kl %ﬁﬁowﬁ Yot R 128 2 G R R R

s gum'ﬁ\—ygbf”"

I

A5k DAL ARIIIAELLY 4p T EIREL2A (SRR
AR R B B H LY PR mwﬁmiﬁ
> e MaiCoinm L p -+ Stk = (T ARk = ) 2 tREL
GRS ALk 4 B R AL S ﬁ%%* A e
S AP A RIE S HEELE BARK 0 TRANALE L B L A
F2GEHBMEREF R TR rEZ R EREIIIET
128 p T = 3pF334 3F AR f?rj?* #c R A £ @ 1 Lineid 3
BT R > e R AL i%ﬁ*ﬁ@“éﬁ’ﬁ@r
Wt s sl BN AT R > MR MBERNTE T &
FRE ARPR S P E T 'JF'&-Hj ZF ik (USDT) fs ~ %%AF‘ iz
FRE OHLEFF IR TE  RPREFLAT T B
2o A FIIEREE R ’.sg‘_zkl‘f—dlZﬁ)i £33 %1015
/'f@ MFFR P 8RB H2 F19FE 518 S 2 -
J@;Wﬁﬁt -y I Sl S %frir"*&a IR
FE & B &40k JREF K B T4 W1, 0 ﬂ“ahr—r—r.—ﬂ foe

F

Foik A% F 1841 % 10T w B~ % 18D0F % 1o sk & i 1 >



i

=

TEP el 2 513 e

e RIFFRL %@4hﬂ~~£ﬁﬁﬂ~#wﬁﬁéﬁ&ﬁ%
%%’Wp%bﬁ%ﬁL#@?’ﬂmpimﬁ A B
R ERA6B T AL FEE LT T L EREP R
22 R W o

FFl g L o

17

-
F oo R M F AL R
A X EFET LA
He g 54 d
272 %18

v N '
= > ~ s +
el Z_ l:l\' L2 =3

>~
ok
3

-

=~
SR
N
>
p—n
m

‘~%mmz AP % X &

T L AT By aEEL 2 EE, P

-\

|
+
-\

® o~

MEGFLAGZRABELA A 22 (75 BRI FET2ZEFR
Fl (T} FAMBER) deid 2 o @ A $ 1851 § 278

«A
44).
N

%ﬁiﬁﬁ"ﬁﬁ‘éAé%%f%i%’ﬁﬁﬁuA@
HENRAREEL > FR AL 7507 i
@i’£¢%‘%47ﬁfﬁﬁyméﬁiﬁw 5
’%?ﬁéékﬁé4m$ﬁ?é4@%éﬁ;%%%E
(BB 2=107T# 5 F F % 243652 Jirisé i ;
RAAEIBED ?*wdmﬁﬁﬁ % %10
G oo * AR TR E FI MRS (T A AT TR R B iR RN
#FL’-+%h#%ﬂ$é%ﬁ%£‘ i
2 AUEME S F RE 2 Bk Atk Hiv BBy o v A
RALA P I g BTS2 7 5 0 B A
L TREEES VEES R IV EEE 35S KX
a

@%%%‘ﬁ’a@ %«r%m “%#ﬁfma‘ e
2HREITHEBRL ALEPAaXFHT o pEANTE R
T2 G Rt Rl2g 2 T -

CHREHF RN  FaL PR RRA fBE



}~4

ME

l£°‘¢.ﬁ£ﬁiﬂﬁ"r\’.jﬁ AR R EFREER Y
Bigdm A% pXEE@de fEEFE -2
AAeyrm FEPk o S RFEEREEL G AL 0 &

W T > BTG R-2kd o mpRL G BN
F o F A p VR A | BT 2§ 22908 T
P2 oo x Bk ik A %g;ﬁ%ﬁwi  FEA T
R R I E 2 BEAL S R AL @ﬁ’ﬁ
\ﬁi’ﬁﬁéé?%ﬁ’ﬁﬁ?~aaé’ﬂé%g%%$%
FLETE S F203F T Lo AR REF G EEHL
o T RRTIULD 0 R e AMadAFR o %1%
FAFAVRE AN EGEEIRL G AREEIHETD ¥ S
G ARt R EEFLZZEM G P BRE YT AEFR
Az k113457 6p HEAd (RS %TE) > F 2w
BV REPRARL AL EEZ 8P T]I3ED T
A f B F T o ERLGRp MFE w%%iﬁﬁﬁﬁiﬁé
EpwLI3EL T TpAz2 7 p bk HFEFIFE 205 3
BB YT R e

oo R REEET 2GR FRRE REH R
128~ 2 p 2| Egd A FmkEd 228 p w]13£57
TpAzZFHp ot o RELF A2 2 14 524
Jed e

SRR AR PR A RRAEFRE S

4367 %275 - $ 38055 % 198 $ 350 % BT 2 BN
7o Hikl iz %392/ %27 R 2 & *F BAE ) TA A doTp I
AR g - £FF 0 WA S B o

X R GBI E R AR R A R S AR T e

ijﬁfﬁkmlpwiﬁv;2$MMﬁ%2ﬁ%uam$fdﬂ%’

PARYFRERHRE AR R LR R AR

FHEHELR S B P o

= Y 3 114 = 2 L 20 2
wE@EE F F RZA

P
i
m



AR R A TES o

odt A BA R v 200 pow AR (F
A o drd EREFRA D IFE o - BWHRB L FF A G o
¢ =Y W14 & 2 ’ 20 p

e
o g4 HBE PR AL R BN EGE
111#11 7 7p + =11{021107C9ZQ05WS01 |19, 975~
PE19A 27
1 £y 111#11% 7p + =11/021107C9Z005W60T |9, 975~
PET A 3F
111#11* 8p + =10{021107C9Z0061BD1 |19, 975~
PEHA L 2F
111117 9p = =5pF|021107C9Z006A901 |19, 975~
28 3F
111#11% 9p = =50 [021107C9Z008ABOL |9, 975~
3b 4 F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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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苗簡字第14號
原      告  陳金鳳  
被      告  陳語潔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112年度
金訴字第101號）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134號），本院
於民國114年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賠償原告新臺幣12萬元，並自民國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與理由
一、原告之主張：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4日下午1時52分後某時許，在臺灣地區不詳地點，將以其名義申辦之現代財富科技有限公司MaiCoin虛擬通貨平台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帳號及密碼，經訴外人江柏翰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該人取得本案帳戶帳號及密碼後，即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及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犯意對原告於111年10月28日下午3時33分許上網瀏覽不實放貸廣告而以Line通訊軟體聯絡後，向原告佯稱：需先超商代碼繳費為由，致原告陷於錯誤，遂於附表所示時間，以超商代碼繳納附表所示金額至本案帳戶内旋即用以購得泰達幣（USDT)後、提領至冷錢包殆盡，據此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嗣原告事後查覺有異報警處理。被告因上開事實，經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01號判處：陳語潔幫助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有期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壹日。故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請求被告賠償，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辯稱：騙原告的人、拿錢的人、操作帳戶的人都不是被告，所有帳戶被告都正常使用，到現在也都沒有被凍結，對於刑事被判6個月未上訴是尊重司法，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侵權行為之成立，必共同行為人均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且以各行為人故意或過失不法之行為，均係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始克成立。而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稱之幫助人，係指於他人為侵權行為之際，幫助該他人使其易於遂行侵權行為者，幫助人對於幫助之行為須有故意或過失，且被害人所受之損害與幫助行為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可視為共同行為人而須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243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有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01所載證據為憑。又被告因提供系爭帳戶行為所犯幫助洗錢罪業據刑案判決確定，且經本院調閱刑案卷宗核閱無訛，被告對於其申請之銀行帳戶有保管之義務，是該帳戶遭詐欺集團使用，亦未見被告有阻止詐欺集團領取詐騙款之行為，顯見該帳戶為人作為詐騙使用，亦未違反其本意，堪認原告主張為真實。從而，被告將其所有系爭帳戶交付予他人，係提供犯罪工具幫助不詳詐騙犯罪者提領原告遭詐騙之款項，視為共同行為人，依前開規定，自應與不詳詐騙犯罪者就原告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故原告既遭詐騙而合計匯款合計12萬元至被告提供予詐欺集團之系爭帳戶而受有損害，自得本於前開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12萬元之損害。
四、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所明定。本件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給付並無確定期限從而，原告向本院提起訴訟，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業經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為憑，是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上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於113年5月6日送達被告（附民卷第7頁），有送達回證可稽，依上開規定，被告應自送達之翌日即113年5月7日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關係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酌定被告如預供擔保相當之金額，得免為假執行。
七、又原告係於刑事訴訟程序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納裁判費，且本件訴訟繫屬期間亦未增生其他訴訟費用，故無諭知訴訟費用負擔必要，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張珈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翊含　　　
附表 　　　
		編號

		姓名

		繳費時間

		超商代碼

		繳納金額



		



1

		



陳金鳳

		111年11月7日上午11時19分許

		021107C9ZQ05WS01

		19,975元



		


		


		111年11月7日上午11時27分許

		021107C9Z005W60I

		9,975元



		


		


		111年11月8日上午10時54分許

		021107C9Z0061BD1

		19,975元



		


		


		111年11月9日下午5時28分許

		021107C9Z006A901

		19,975元



		


		


		111年11月9日下午5時35分許

		021107C9Z008AB01

		9,975元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苗簡字第14號

原      告  陳金鳳  

被      告  陳語潔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112年度

金訴字第101號）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134號），本院

於民國114年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賠償原告新臺幣12萬元，並自民國113年5月7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與理由

一、原告之主張：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4日下午1時52分後某時

    許，在臺灣地區不詳地點，將以其名義申辦之現代財富科技

    有限公司MaiCoin虛擬通貨平台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帳號

    及密碼，經訴外人江柏翰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

    該人取得本案帳戶帳號及密碼後，即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

    有之詐欺取財及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犯意對原告於111年10

    月28日下午3時33分許上網瀏覽不實放貸廣告而以Line通訊

    軟體聯絡後，向原告佯稱：需先超商代碼繳費為由，致原告

    陷於錯誤，遂於附表所示時間，以超商代碼繳納附表所示金

    額至本案帳戶内旋即用以購得泰達幣（USDT)後、提領至冷

    錢包殆盡，據此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嗣原告事後查覺有異報

    警處理。被告因上開事實，經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01號判

    處：陳語潔幫助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

    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有期易

    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壹日。

    故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請求被告賠償，

    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辯稱：騙原告的人、拿錢的人、操作帳戶的人都不是

    被告，所有帳戶被告都正常使用，到現在也都沒有被凍結，

    對於刑事被判6個月未上訴是尊重司法，並為答辯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

    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

    ，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侵權

    行為之成立，必共同行為人均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且以

    各行為人故意或過失不法之行為，均係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

    （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始克成立。而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

    稱之幫助人，係指於他人為侵權行為之際，幫助該他人使其

    易於遂行侵權行為者，幫助人對於幫助之行為須有故意或過

    失，且被害人所受之損害與幫助行為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始可視為共同行為人而須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

    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243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

    主張上開事實，有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01所載證據為憑。

    又被告因提供系爭帳戶行為所犯幫助洗錢罪業據刑案判決確

    定，且經本院調閱刑案卷宗核閱無訛，被告對於其申請之銀

    行帳戶有保管之義務，是該帳戶遭詐欺集團使用，亦未見被

    告有阻止詐欺集團領取詐騙款之行為，顯見該帳戶為人作為

    詐騙使用，亦未違反其本意，堪認原告主張為真實。從而，

    被告將其所有系爭帳戶交付予他人，係提供犯罪工具幫助不

    詳詐騙犯罪者提領原告遭詐騙之款項，視為共同行為人，依

    前開規定，自應與不詳詐騙犯罪者就原告所受損害負連帶賠

    償責任，故原告既遭詐騙而合計匯款合計12萬元至被告提供

    予詐欺集團之系爭帳戶而受有損害，自得本於前開侵權行為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12萬元之損害。

四、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

    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定有明文

    。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民法第233條第1項

    前段、第203條所明定。本件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

    給付並無確定期限從而，原告向本院提起訴訟，刑事附帶民

    事起訴狀繕本業經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為憑，是

    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上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

    於113年5月6日送達被告（附民卷第7頁），有送達回證可稽

    ，依上開規定，被告應自送達之翌日即113年5月7日起負遲

    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遲

    延利息，即屬有據。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關係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

    12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

    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

    436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酌定被告如預供擔

    保相當之金額，得免為假執行。

七、又原告係於刑事訴訟程序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

    定移送前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納裁判費，

    且本件訴訟繫屬期間亦未增生其他訴訟費用，故無諭知訴訟

    費用負擔必要，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張珈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翊含　　　

附表 　　　

編號 姓名 繳費時間 超商代碼 繳納金額   1   陳金鳳 111年11月7日上午11時19分許 021107C9ZQ05WS01 19,975元   111年11月7日上午11時27分許 021107C9Z005W60I 9,975元   111年11月8日上午10時54分許 021107C9Z0061BD1 19,975元   111年11月9日下午5時28分許 021107C9Z006A901 19,975元   111年11月9日下午5時35分許 021107C9Z008AB01 9,975元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苗簡字第14號
原      告  陳金鳳  
被      告  陳語潔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112年度
金訴字第101號）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134號），本院
於民國114年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賠償原告新臺幣12萬元，並自民國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與理由
一、原告之主張：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4日下午1時52分後某時許，在臺灣地區不詳地點，將以其名義申辦之現代財富科技有限公司MaiCoin虛擬通貨平台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帳號及密碼，經訴外人江柏翰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該人取得本案帳戶帳號及密碼後，即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及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犯意對原告於111年10月28日下午3時33分許上網瀏覽不實放貸廣告而以Line通訊軟體聯絡後，向原告佯稱：需先超商代碼繳費為由，致原告陷於錯誤，遂於附表所示時間，以超商代碼繳納附表所示金額至本案帳戶内旋即用以購得泰達幣（USDT)後、提領至冷錢包殆盡，據此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嗣原告事後查覺有異報警處理。被告因上開事實，經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01號判處：陳語潔幫助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有期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壹日。故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請求被告賠償，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辯稱：騙原告的人、拿錢的人、操作帳戶的人都不是被告，所有帳戶被告都正常使用，到現在也都沒有被凍結，對於刑事被判6個月未上訴是尊重司法，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侵權行為之成立，必共同行為人均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且以各行為人故意或過失不法之行為，均係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始克成立。而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稱之幫助人，係指於他人為侵權行為之際，幫助該他人使其易於遂行侵權行為者，幫助人對於幫助之行為須有故意或過失，且被害人所受之損害與幫助行為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可視為共同行為人而須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243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有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01所載證據為憑。又被告因提供系爭帳戶行為所犯幫助洗錢罪業據刑案判決確定，且經本院調閱刑案卷宗核閱無訛，被告對於其申請之銀行帳戶有保管之義務，是該帳戶遭詐欺集團使用，亦未見被告有阻止詐欺集團領取詐騙款之行為，顯見該帳戶為人作為詐騙使用，亦未違反其本意，堪認原告主張為真實。從而，被告將其所有系爭帳戶交付予他人，係提供犯罪工具幫助不詳詐騙犯罪者提領原告遭詐騙之款項，視為共同行為人，依前開規定，自應與不詳詐騙犯罪者就原告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故原告既遭詐騙而合計匯款合計12萬元至被告提供予詐欺集團之系爭帳戶而受有損害，自得本於前開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12萬元之損害。
四、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所明定。本件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給付並無確定期限從而，原告向本院提起訴訟，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業經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為憑，是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上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於113年5月6日送達被告（附民卷第7頁），有送達回證可稽，依上開規定，被告應自送達之翌日即113年5月7日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關係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酌定被告如預供擔保相當之金額，得免為假執行。
七、又原告係於刑事訴訟程序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納裁判費，且本件訴訟繫屬期間亦未增生其他訴訟費用，故無諭知訴訟費用負擔必要，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張珈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翊含　　　
附表 　　　
		編號

		姓名

		繳費時間

		超商代碼

		繳納金額



		



1

		



陳金鳳

		111年11月7日上午11時19分許

		021107C9ZQ05WS01

		19,975元



		


		


		111年11月7日上午11時27分許

		021107C9Z005W60I

		9,975元



		


		


		111年11月8日上午10時54分許

		021107C9Z0061BD1

		19,975元



		


		


		111年11月9日下午5時28分許

		021107C9Z006A901

		19,975元



		


		


		111年11月9日下午5時35分許

		021107C9Z008AB01

		9,975元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苗簡字第14號

原      告  陳金鳳  

被      告  陳語潔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112年度

金訴字第101號）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134號），本院

於民國114年2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賠償原告新臺幣12萬元，並自民國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2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與理由

一、原告之主張：被告於民國111年11月4日下午1時52分後某時許，在臺灣地區不詳地點，將以其名義申辦之現代財富科技有限公司MaiCoin虛擬通貨平台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帳號及密碼，經訴外人江柏翰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該人取得本案帳戶帳號及密碼後，即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及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犯意對原告於111年10月28日下午3時33分許上網瀏覽不實放貸廣告而以Line通訊軟體聯絡後，向原告佯稱：需先超商代碼繳費為由，致原告陷於錯誤，遂於附表所示時間，以超商代碼繳納附表所示金額至本案帳戶内旋即用以購得泰達幣（USDT)後、提領至冷錢包殆盡，據此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嗣原告事後查覺有異報警處理。被告因上開事實，經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01號判處：陳語潔幫助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3萬元，有期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壹日。故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請求被告賠償，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則辯稱：騙原告的人、拿錢的人、操作帳戶的人都不是被告，所有帳戶被告都正常使用，到現在也都沒有被凍結，對於刑事被判6個月未上訴是尊重司法，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共同侵權行為之成立，必共同行為人均已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且以各行為人故意或過失不法之行為，均係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始克成立。而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稱之幫助人，係指於他人為侵權行為之際，幫助該他人使其易於遂行侵權行為者，幫助人對於幫助之行為須有故意或過失，且被害人所受之損害與幫助行為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可視為共同行為人而須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243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有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01所載證據為憑。又被告因提供系爭帳戶行為所犯幫助洗錢罪業據刑案判決確定，且經本院調閱刑案卷宗核閱無訛，被告對於其申請之銀行帳戶有保管之義務，是該帳戶遭詐欺集團使用，亦未見被告有阻止詐欺集團領取詐騙款之行為，顯見該帳戶為人作為詐騙使用，亦未違反其本意，堪認原告主張為真實。從而，被告將其所有系爭帳戶交付予他人，係提供犯罪工具幫助不詳詐騙犯罪者提領原告遭詐騙之款項，視為共同行為人，依前開規定，自應與不詳詐騙犯罪者就原告所受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故原告既遭詐騙而合計匯款合計12萬元至被告提供予詐欺集團之系爭帳戶而受有損害，自得本於前開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12萬元之損害。

四、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229條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所明定。本件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金額，給付並無確定期限從而，原告向本院提起訴訟，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業經送達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為憑，是原告依據侵權行為法律關係，上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於113年5月6日送達被告（附民卷第7頁），有送達回證可稽，依上開規定，被告應自送達之翌日即113年5月7日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遲延利息，即屬有據。

五、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關係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酌定被告如預供擔保相當之金額，得免為假執行。

七、又原告係於刑事訴訟程序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規定免納裁判費，且本件訴訟繫屬期間亦未增生其他訴訟費用，故無諭知訴訟費用負擔必要，併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張珈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翊含　　　

附表 　　　

編號 姓名 繳費時間 超商代碼 繳納金額   1   陳金鳳 111年11月7日上午11時19分許 021107C9ZQ05WS01 19,975元   111年11月7日上午11時27分許 021107C9Z005W60I 9,975元   111年11月8日上午10時54分許 021107C9Z0061BD1 19,975元   111年11月9日下午5時28分許 021107C9Z006A901 19,975元   111年11月9日下午5時35分許 021107C9Z008AB01 9,975元 

 



